
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深交所上市公

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法律法规和

《公司章程》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的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

立董事，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、公司对外担

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、

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发表意见如下： 

截至报告期末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未违规占用公司资

金；公司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占用公司资金合计 223,074.80 万

元，均为子公司向中原环保的借款，属非经营性往来。子公司财

务状况良好，不存在资金占用的重大风险。 

截至报告期末，中原环保没有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

关联方提供担保；报告期内，中原环保未发生新增担保事项。截

至本报告期末，中原环保的实际担保总额未超过经审计的 2022

年度净资产的 50%，不存在重大担保风险。 

二、对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



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如下

意见： 

1、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完整，涵盖了公司决策、执行、监

督、信息沟通、生产经营等各环节；  

2、公司内部控制机构及岗位设置合理、运作高效；  

3、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程序规范，风险控制措施得当，

控制效果良好；  

4、公司内外部信息沟通传递通畅，对外信息披露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；  

5、公司内部控制运行良好，有效保障公司健康持续发展； 

6、报告期内，没有出现重大内部控制缺陷。 

总之，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度内

部控制的实际状况。 

三、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

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截止 2022 年

12 月 31日，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44,621,058.93 元。 根据《公

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提取 10%法定盈余公积金

24,462,105.89元，2022年度可分配的净利润为 220,158,953.04 

元。 

根据公司实际情况，拟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

974,684,488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.50元（含税），



共计派发 146,202,673.20 元。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，若公司总

股本发生变动，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

行调整。 

我们认为：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长远发

展，保持了利润分配的科学性、连续性和一致性，有利于维护广

大投资者利益。因此，我们对该利润分配预案无异议，同意将该

预案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拟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为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事宜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董事会在发出《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前，已经

取得了我们的认可。立信在本公司各专项审计和年度财务报告审

计过程中，坚持独立审计准则，按协议履行了双方所规定的责任

与义务。我们认为续聘立信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符合有关

法律、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

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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